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2〕53号

申  请  人：邢 某
 被 申 请 人 ： 河南周口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

申请人邢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6月3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开发太昊办）行补字第X号行政补偿决定书，并责令被申请人按同等村民待遇重新作出安置补偿决定书。

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补偿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邢某及其儿子靳某在某有户籍，分有宅基地，并建有房屋至今，且分配有责任田，每年都在村委会领取土地补偿款，其宅基地及房屋，在一、二榜公示期间均无人提出异议。申请人与儿子同一户籍，其弟媳及母亲是另一户籍，是分开登记的两户，不能认定为一户。2.案涉补偿决定书中的补偿数额缺乏依据。根据市政府2017年4号文件的规定，申请人与儿子应按同等村民待遇进行房屋安置补偿，且在房屋评估时，申请人的房屋评估价为347909元整，而案涉行政补偿决定书却只认定X元，该数额缺乏依据。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补偿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补偿数额无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不符合出嫁女的安置补偿政策，不能享受同等村民待遇。1.邢某系某村三组的出嫁女，婚后居住在丈夫靳某家，并非长期在某村居住。邢某的户口在某三组，1998年集体分地时，分有责任田，其儿子靳某（1999年出生）、女儿靳XX（2001年出生）在某未分配责任田。2.申请人案涉房屋占用的土地不是经某居委会合法规划的宅基地，一榜二榜三榜公示期间，申请人没有提供集体土地使用证、案涉房屋的规划许可证、房产证等合法手续，且申请人的房屋不在2004年的航拍图中，故其评估编号为3-XX的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因申请人自愿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并自愿签署被征收房屋交房验收单、配合拆迁，按照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申请人可以享受500元/㎡的救济性补助，总额为269806.56元。3.根据周口经济开发区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及一户一宅原则的规定，申请人邢某应与其父母同属一户，对于一户多宅的，只认定一处合法，故邢某应与其母亲及弟媳聂X作并户处理。综上，邢某只能得到救济性补偿，其要求享受同村村民平等待遇的主张缺乏依据。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1.申请人邢某户籍登记地为周口经济开发区川东工业基地某村三组。邢某结婚后户口未迁出，其丈夫靳某在商水县分有责任田及宅基地，并建有房屋。邢某在某村建造一处房屋，编号为3-XX的评估报告显示房屋面积400.57㎡。邢某未提供宅基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等手续，亦未提供房屋建造时间等证据。被申请人太昊路办事处提供的2004年航拍图范围内，所标注房屋编号中不存在申请人房屋3-XX号；某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称邢某于2011年左右建房，其房屋所占土地不是合法规划的宅基地。2.2020年6月3日，周口经济开发区房屋征收中心、周口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某居委会发布《周口经济开发区某居委会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申请人案涉房屋被纳入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范围。2020年6月9日，河南方正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申请人编号为3-XX的房屋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房屋补偿估价分户报告单》，总补偿金额为266602元。2020年6月26日，申请人与某居委会签订了《周口市中心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协议显示邢某选择货币补偿，总金额为270005元。申请人签署《被征收房屋交房验收单》后，其房屋被拆除。

另查明，某居委会与某棚户区改造征迁工作指挥部共同发布的某棚户区改造二期征迁三榜公示中，一榜显示申请人邢某房屋评估编号为3-XX，二榜显示申请人安置面积为核定状态，三榜显示申请人安置面积为不安置。邢某不服太昊路办事处不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川汇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豫1602行初X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责令太昊路办事处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被申请人收到判决书后，作出案涉（周开发太昊办）行补字第X号行政补偿决定书，邢某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邢某身份证复印件；2.邢某及其子女户口簿复印件；3.周开发征迁〔2017〕2号《关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几个具体问题的答复》；4.《周口经济开发区某居委会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5.某棚户区改造二期征迁公示一、二、三榜；6.《房屋补偿估价分户报告单》；7.《周口市中心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8.《被征收房屋交房验收单》；9.2004年航拍图；10.周口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某居民委员会情况说明一份；11.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一份；12.川汇区人民法院（2022）豫1602行初X号行政判决书；13.（周开发太昊办）行补字第X号行政补偿决定书送达回证。
本机关认为：《关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几个具体问题的答复》（周开发征迁〔2017〕2号）第2条“关于婚嫁女的补偿安置问题”规定，已出嫁女子原则上不享受安置，同时符合以下条件者可享受正常安置：①2004年航拍图显示有其宅基地及房屋，且宅基地经村民组认可、居民委员会同意，张榜公示后无疑义，报项目指挥部研究；②长期在本村居住；③户籍一直在本居委会。本案中，申请人邢某的户口虽然在某村，但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其并非一直在某村居住。在2004年的航拍图中，不显示申请人3-XX号房屋，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申请人房屋所占土地属于经某三组认可、某居委会同意的宅基地。故申请人邢某不符合享受正常安置的条件。因邢某配合拆迁工作，被申请人按照房屋评估价格给予申请人救济性补偿，合理适当。申请人提交的房屋评估价为347909元整评估报告单未加盖估价单位公章，报告出具日期空白，不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要求，本机关不予采信。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补偿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周口经济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作出的（周开发太昊办）行补字第X号行政补偿决定书。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8月18日


